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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長、副議長、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文哲奉邀報告 107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第 1次追加(

減)預算案，至感榮幸。107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前經貴會審議

通過，經本府依法發布實施，各機關並照既定計畫執行。 

為回應貴會議員關心本市學前教育政策，本府於學前教育

階段推行-三主軸政策方案，包含：推行公共化幼兒園(公立幼

兒園與非營利幼兒園)、0-12 歲幼教托育愛持續及幼兒學費補

助等三主軸方案，於公共化比例未達 7成前，推行幼兒學費補

助過渡性方案，希冀拉近公、私幼學費差距、減輕家長育兒負

擔，並增加家長教育選擇權機會，進而改善少子化現象，感謝

貴會議員關心指教本市幼兒學費補助方案，通過 107 年本市 4

歲幼兒就讀私立幼兒園學費補助經費，使本府能據以執行 4歲

幼兒就讀私幼，每學期補助 13,660元學費補助。 

為回應諸多議員指教、提案及策勉，希冀補助對象向下延

伸，爰規劃將 3歲幼兒一併納入補助對象，並朝比照 4歲幼兒



 

補助方向進行，規劃自 107 學年度起，3 歲幼兒與父母任一方

共同設籍本市，其最近一年綜所稅核定稅率未達 20%，就讀本

市私立幼兒園，每學期得申領 13,660元學費補助，3歲幼兒學

費補助所需經費，依貴會所作附帶決議並循法定程序辦理追加

預算籌措財源，經費約 1.32億元。 

以上本次須辦理追加歲出預算補助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

金 1.32 億元，並經本府財政局依預算法第 96 條準用第 80 條

規定，以行政院撥付本府之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同額辦理追加歲

入預算，作為平衡歲出追加預算之財源。 

有關追加(減)預算案歲入、歲出編製情形，另由財政局及

主計處分別提出報告。 

以上報告，敬請 

議長、副議長、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支持指教！ 

敬祝    

健康快樂，萬事如意! 



 

表 1、學前教育政策三主軸方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表 2、幼兒學費補助政策-補助 4歲、3歲幼兒所需經費表 

 

 


